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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函〔2024〕198号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浙江省“十四五”
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目录的通知

各本科高校：

根据《“十四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

方案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“十四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

家级规划教材第一次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》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

室关于开展浙江省“十四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和国家级规

划教材第一次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经学校推荐、

省级评选、结果公示等程序，确定“十四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

级规划教材（以下简称省级规划教材）646种。现予以公布，并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省级规划教材标识。省级规划教材再次印刷时，封

面实行统一标识，并在封面左上角标注“浙江省‘十四五’普通

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”字样。该统一标识和字样为省级规划教

材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范围使用。

二、实行定期更新修订制度。省级规划教材严格落实“原则

上每四至五年至少修订一次”的要求。教材修订更新要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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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和省有关教材管理文件要求，做好内容审核把关工作。对于

未按要求及时修订、主要编写者被发现存在师德师风和学术不端

等问题，出现重大负面影响事件、教材出版或印制发行违规以及

出现《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所列有关情形的教

材，将责令退出省级规划教材目录，不得继续使用省级规划教材

统一标识，并按有关规定追责问责。

三、巩固规划教材建设成果。各高校要以此次遴选省级规划

教材为契机，牢固树立“质量为王”理念，聚力打造更多培根铸

魂、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。要制定和落实省级规划教材建设的支

持和保障措施，做好省级规划教材的选用工作，充分发挥省级规

划教材建设成果的辐射引领作用。鼓励高校加大对教材研究、编

写、出版工作的经费支持，设立专项经费支持省级规划教材使用

培训、信息化管理等工作。

附件：1.省级规划教材统一标识

2.浙江省“十四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目录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4年 10月 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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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省级规划教材统一标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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